保密协议
甲方（委托方）:
[bookmark: _GoBack]乙方（受理方）:
鉴于，甲乙双方拟就“________”项目进行合作，在合作过程中甲方将向乙方披露或乙方可能知悉甲方的某些保密信息。为明确双方保密责任，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保密信息的定义
本协议所称“保密信息”，系指甲方以口头、书面、电子或其他任何形式向乙方披露的、与本项目相关的所有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经营信息：客户名单、营销计划、采购资料、定价政策、财务资料、进货渠道、管理诀窍、项目方案、策划文案等；
技术信息：设计、程序、产品配方、制作工艺、制作方法等；
其他甲方采取保密措施、未进入公有领域的信息。
第二条 保密义务
乙方同意，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及终止后，对保密信息承担严格的保密义务。除非为履行本项目合作之目的，不得使用任何保密信息。
乙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披露、转让、处分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第三方知悉保密信息，亦不得用于履行本项目合作之外的任何目的。
乙方应采取不低于保护自身同类保密信息的审慎程度来保护甲方的保密信息。
第三条 保密期限
本协议的保密期限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甲乙双方合作终止后________年止。本协议终止或提前解除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第四条 违约责任
若乙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何约定，应立即停止侵害，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保密信息的进一步扩散。
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________元（大写：________元整）；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      甲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商誉损失及为维权支出的律师费、诉讼费等），乙方应就差额部分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条 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的解释或履行所产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条 其他
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